和平区档案馆查（借）阅档案审批表
	       内容
项目
	姓名
	单位及职务（职级）
	政治面貌

	查（借）阅人
	
	
	

	
	
	
	

	联系电话
	

	查（借）阅时间
	年    月    日  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查（借）阅方式
	查阅   复（打）印   □外借

	查（借）阅事由
	□办理公证  巡视巡察检查  解决信访  编史修志  
办理退休  □工作查考  学术研究  举办展览  司法诉讼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查（借）阅档案具体内容
	
档号
	
文件标题
	
所属年度
	
复制页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查（借）阅
单位
	主要领导 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档案形成（移交）
单位
	主要领导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区档案馆

	分管领导
意见
	

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主要领导
意见
	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  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填表说明：
1. 查（借）阅人需携带有效证件。
2. 查阅非本单位全宗档案，需由档案形成（移交）单位签署意见后方可查阅。
3. [bookmark: _GoBack]查阅涉密档案，不填写文件标题，文件标题一栏注明密级。
